









省财政厅  省农委关于做好非洲猪瘟
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农委（畜牧兽医<水产>局），贵安新区财政局、农水局，仁怀市财政局、农牧局，威宁县财政局、畜牧产业局：
今年8月以来，我国辽宁、安徽、河南等省份先后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。为做好我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，防止疫情扩散蔓延，合理保护养殖场（户）利益，按照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8〕98号）要求，现就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，此次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1200元/头执行（含人工饲养野猪，疫情以外及以后年
度强制扑杀仍按现行标准执行），中央财政补助80%，地方财政承担20%。参照《省农委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贵州省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黔农财〔2017〕60号）等文件关于强制扑杀补助的标准，地方财政承担部分由省、市（州）、县三级按4:3:3比例承担。以上补助经费按照实际扑杀生猪数量据实结算（补助程序及时间等根据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要求另行通知）。各地可根据生猪大小、品种等因素细化补助标准。
二、各地要向养殖户宣传非洲猪瘟扑杀补助政策，引导养殖场（户）减轻顾虑，积极主动报告疫情，配合做好疫情处置工作，坚决彻底拔除疫点，降低疫病传播风险。
三、各地要做好因非洲猪瘟扑杀生猪数量的登记备案、扑杀补助经费的核实发放等工作，防止出现谎报、多报，套取国家补助资金的现象。同时，要做好疫情监测排查和监督管理，防止养殖场（户）为得到扑杀补助故意传播疫情。
四、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级财政部门要积极支持有关部门做好疫情处置和宣传引导等工作，确保疫情处置工作有效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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